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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 2025 年度行政执法报告

2025 年，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级司法部门的规

范指导下，我局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落实国办关

于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有关要求。紧扣财政中心工作，严格履

行行政执法职责，规范执法程序，强化执法监督，圆满完成

了各项检查事项，现将全年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行政执法工作总体情况

长春市财政局作为执法主体，执法职权涵盖行政检查、

行政处罚、行政裁决等，均已制作清单通过局外网公示，明

确执法依据、执法流程、执法标准，实现“清单之外无执法”。

现有执法人员 15 名，公职律师 1 名，全部完成年度执法培

训及考试，持证上岗率 100%。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人员管理

制度，未发生无执法资格人员从事执法活动情况。

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、落实国办行政执法公开

制度，做到执法行为留痕可溯。行政检查事项主体、依据、

频次、标准等均在局外网“涉企行政检查公示”模块公示。坚

持文明执法、柔性执法，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，全年

共开展行政检查 4 次，行政裁决 72 次，作出行政处罚 0 次，

未发生程序不当、趋利性执法等问题。

二、重点行政执法事项开展情况

（一）会计监督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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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机抽选行政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村集体共 7 家，一

是通过财政官网平台发布查前公示，明确被检查单位名单、

检查依据、检查范围、重点内容、时间安排及联系方式。二

是检查前 3 日向各家被检查单位下达《财政检查通知书》，

明确执法依据、权利义务、检查组成员等核心信息。三是检

查人员现场执法时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，亮明执法身份，

同步告知被检查单位陈述申辩、申请回避等权利，保障群众

知情权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投诉处理

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妥善处理各类矛盾问题，坚持做到执

法零失误、处置零败诉。进一步优化供应商投诉渠道，可采

用现场书面、信函邮寄、电子投诉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诉维权。

设置投诉处理专人、专岗、专线，明确处理投诉整体流程，

畅通供应商维权的救济渠道。在投诉举报诉前或诉中环节，

优先进行调解，帮助争议双方厘清责任、化解分歧。2025 年

共受理政府采购投诉 72 起，经调解撤诉 20 起，均妥善解决。

（三）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监督检查

采取线上系统核查与实地查验相结合的方式。重点检查

收费标准执行、会议服务质量、财务票据管理、履约承诺落

实等情况，严查超标准收费、虚开发票、变相提供住宿餐饮

等违规行为。本次检查未发现各类违反《党政机关会议定点

管理办法》及服务协议约定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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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对履行出资人职责金融企业资产财务管理工作的监

督检查

通过开展工资内外收入专项监督检查对三家金融企业

资产财务管理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复盘。检查严格限定于国

家及省市关于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及收入分配政策的执

行情况，涵盖了工资决定机制、总额管理、内部分配、津贴

补贴及负责人薪酬等关键环节。检查期间，严格执行公示制

度，未发现任何“吃拿卡要”、滥用职权、增设壁垒或加重企

业负担的行为。坚持问题导向与服务结合，在核查问题的同

时提供政策解读与合规指导。

三、下一步做法

下一步，将持续做好局内行政执法工作：一是深化制度

落实，强化源头规范。持续深化行政执法“三个制度”落实，

优化执法流程、强化过程记录、提升公示效果和法制审核质

效，构建更加严密、规范、透明的执法制度体系，从源头上

减少执法随意性。

二是加强能力建设，提升执法素养。将涉企执法规范要

求纳入执法人员常态化培训体系。注重培养执法人员运用法

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涉企复杂问题的能力，提升执法活动

的专业性、规范性和公信力。

三是注重成果转化，推动长效常治。认真总结自查和

整改工作中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，并将涉企执法规范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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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，持续跟踪问效，推动局内涉企行政执

法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，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、激发市场主

体活力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长春市财政局

2026 年 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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